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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省公交条例立法听证已过去数日，但
由此引发的关于老人是否该免费乘坐公交的话
题讨论还在延续(本报近日连续报道)。老人免费
乘公交究竟有没有挤占公共资源？免费的老年
公交卡到底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7月7
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分别在3个不同
时段，亲身体验、观察了合肥市6条公交线路老
年人乘车情况。

□何亦邨 记者 祝亮

记者随后在大钟楼站乘坐154路公

交车到安医站下车，此次乘坐的是空调

车，车上约有50%是老年人，在整个行程

中都有座位。有两名银发老人结伴去医

院看病，年轻人在排队上车时对他俩能

做到礼让，有秩序上车。此外，公交司机

在停靠公交车进站时，也比较能够照顾

到老年人所站立的位置，避免使老年人

追赶公交车时摔倒受伤。

记者在安医站下车以后，又前往安医

门口的公交车站观察。由于这一时段来往

机动车辆较多，导致公交司机无法将车辆

停靠在站点，而是只能隔着两排机动车停

靠在大约6米以外的地方，加上当时道路拥

堵，这给老年人上下公交车造成不便。好

在一来公交司机停靠时间较长，二来几位

老年人行动迅速，没有发生意外状况。

上午9：10，记者通过人行天桥，在马

路对面乘坐21路公交车赶往清溪路的一

家大型超市观察情况。这一时段前往超

市购买食材和生活必需品的老年人非常

多。由于 21 路是双层巴士，记者特意由

上至下观察了老年人的乘车安全情况。

21 路公交车上层共有 3 个老年人，下层

共有 8 名老年人，总数占比大约 30%，其

中一些老年人身边有子女陪同。

乘车时间：上午8：30～9：30
公交线路：154路，21路

去医院、超市为老人主要目的地

乘车时间：上午9：30～10：30
公交线路：59路，12路，17路

老人坦言也不想去“挤”车

记者在清溪路的两个公交车

站 牌 前 观 察 到 ，这 一 时 段 出 行 的

老年人主要是前往大超市购物和

乘 凉 。 一 位 老 人 告 诉 记 者 ，现 在

是 暑 假 期 间 ，一 般 自 己 都 会 呆 在

家里陪孙女，没有需要的话，他很

少去挤车。

因为大型超市一般都会开通

交通专线接送老年人，所以老年人

从超市购物出来以后，到公交车站

乘车的数量明显变少，这样有助于

分流，缓解交通压力。不过也有部

分老年人表示，专线发车时间和自

己的返程时间不一致，自己宁愿多

走几步乘坐公交车回家。有多位

银发老人担负着买米、买油、买菜

的重任，为儿女分担家务。

“儿孙都在外工作学习，我们

老人为了让他们安心打拼，就自然

而 然 地 当 起 了 家 庭 中 的‘ 后 勤 保

障’，这军功章有他们的一半，当然

也少不了我们的一半！”一位姓谢

的老奶奶慈祥地笑着说。

记者观察，在 17 路和 109 路这两路

公交车上，老年人在这一时段出行的频

率不算太高。虽然公交车上比较拥挤，

但是老年人所占比重不超过 40%。在宁

国路菜场、大钟楼这两个人流量聚集的

公交站牌，记者发现在这一个小时中，等

车和下车的老年人总共不到 20 位，年龄

为七八十岁。这些老人有的是带孙子、

外孙去公园游玩，有的是出门买菜。两

路公交车上的老年人都有座位，上下车

都没有发生拥挤。

记者采访其中几位老人，老人们表

示，看到过媒体上关于老人与上班族“争

座位”的相关报道，他们出行时比较注

意，会特意避开上下班高峰；由于自己平

常没有什么急事，出门乘坐公交车时本

着安全第一的宗旨，能够平心静气，做到

不争不吵、不生气。

乘车时间：上午7：30～8：30
公交线路：17路，109路

老年人出行比例相对较低

记者调查：
教育培训机构的“双重身份”

记者调查走访中，发现目前合肥市面

上一些培训机构，大多是以开展教育咨询

业务注册为公司，并不具备办学资质，但实

际上却进行着教育培训的办学活动。

一名从事早教机构的负责人称，《合肥

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若干规定》对

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条件等内容都有

明确规定，其中，对教育培训机构的面积有

明确的规定，要求有自持的物业，同时，流

动资金不低于 30 万元等硬性条件，这些都

是许多民营办学机构所不能具备的。于

是，就出现有工商注册，却没有办学资质这

种情况。简单而言，合肥市面上的教育机

构，就是以开展教育咨询业务注册为公司，

却在进行教育培训的办学活动。

“双重身份”式的管理，貌似对教育培

训机构监管很严，然而，实则让这些教育培

训机构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教育部门：
只监管有办学许可证的

“只要是涉及培训的学校，都要由教育

部门出具办学许可证。申办时，要经过师

资、场地、消防等诸多环节的审核。但不少

培训机构其实都不具备申请‘民办学校办

学许可证’的实力。”合肥市教育局一名工

作人员称，他们只对申报了办学许可证的

教育培训机构负责，对其他投诉不负责监

管。但是，合肥大部分办学机构均没有办

法申报办学许可证，也就是说，大多数市民

遇到的纠纷，教育部门无法接受投诉。

工商部门：
监管执法上有法律空白

合肥市工商局一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目前仅长江中路市场监管所就有两

起关于教育培训机构的投诉。他表示，目前

执法难点之一在于“没有完善的法律抓手”。

该负责人称，按照相关规定，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民办培训机

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直到

目前为止，国务院并没有出台具体的管理

法规。而目前，安徽省也未出台相应的法

律法规。因此，基层工商部门在对经营性

民办培训机构进行监管执法时，只能套用

《公司法》、《广告法》等通用性法律法规，重

点查处公司有无虚假宣传、违规经营等。

专家评说：
多头管理等于“无人管”

安徽社科院研究员、知名社会学家王

开玉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表面上看，教育

培训机构要接受教育、民政、工商等多个部

门管理，但这些管理部门，对教育培训机构

的审查没有统一标准，并且各部门管理范

围不明确，存在一定监管盲区，在处理问题

时难免会出现相互扯皮“无人管”的现象。

王开玉说：“教育部门对培训机构的设

立有资金、场地、设备、师资等方面的明确

要求，但对培训机构运行中的教育质量、招

生方式、师资来源等细节缺乏监管。”

王开玉表示，目前，各地教育部门主要

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对培训机构进行审批和监管。然而，我

国针对民办教育培训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缺少可操作性的条款，因此在某些不合理行

为的处罚上，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

老人免费乘公交挤占公共资源吗？
星报记者分时段体验合肥多路公交，调查老年人乘公交情况

谁来监管教育培训机构？
教育、工商部门都称“管不了”

7月7日，本报报道了合肥培训市场乱象，
虚假广告泛滥、无资质办学现象比较普遍等现
象。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昨日采访了相关
教育、工商等政府部门，发现表面上各个部门对
教育培训机构实施监管，但实际上出现了多头管
理，等于无人管理的局面。

□本报记者


